
○○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處分書，提起訴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90.03.16. 臺九十訴字第016119號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3月16日

訴願人：○○有限公司

代表人：○○○

　　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

處字第一三三號處分，提起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被檢舉其於八十六年十一月間進口並於國內銷售之「○○」

（○○），於酒瓶標籤、包裝、吊牌及廣告上對酒齡、酒精濃度、行銷地

區及專利權，涉有不實情事。案經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結

果，以訴願人於酒瓶標籤、包裝、吊牌及廣告上對酒齡、酒精濃度及行銷

地區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至八十八年十一月間仍有銷售行為，

有違八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而其

就上開商品於廣告上對專利權為引人錯誤之表示，亦違反八十八年二月三

日修正前（以下稱當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乃分別依

當時及八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之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以八十

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八九）公處字第一三三號處分書，命訴願人應於收受

處分書之次日起立即停止於酒瓶標籤、包裝、吊牌及廣告上對酒齡、酒精

濃度、行銷地區及專利權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對尚流通市面之

載有上開不實及引人錯誤表示之酒類商品，應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改正，並處以罰鍰新臺幣（下同）四十萬元。訴願人不服，以其進口

及銷售「○○」，於酒瓶標籤、包裝、吊牌及廣告上，對酒齡、酒精濃反

及行銷地區等所為之標示暨於廣告上對專利權所為之表示，並無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原處分機關認事用法顯有違誤云云，提起訴願。

　　　　理　　由

　　按「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

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

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為當時及八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之公平交易

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規定。又「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逾期仍不停止或改正其行為者，得繼

續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至停止或改正為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

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

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

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為止。」復分別為當時及八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之公平交易法



第四十一條所明定。本件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於八十八年十月、十一月間

仍有銷售其於八十六年十一月進口國內之「○○」，該商品除於酒瓶標籤

、包裝、吊牌及廣告上對酒齡、酒精濃度、行銷地區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外，並於八十七年九月份第○○期○○雜誌上刊登廣告表示「

專利所有，仿冒必究」，而未具體說明其專利內容，該專利權之廣告為引

人錯誤之表示，有違當時及八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之規定，乃分別依當時及八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之同法第四十一

條前段規定，命訴願人應於收受處分書之次日起立即停止於酒瓶標籤、包

裝、吊牌及廣告上對酒齡、酒精濃度、行銷地區及專利權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並對尚流通市面之載有上開不實及引人錯誤表示之酒類商

品，應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改正並處罰鍰四十萬元。訴願人不

服，訴稱其係洋酒進口商，於八十六年十二月間自菲律賓○○進口該公司

所製造之「○○」前，業依法令規定將產品證明書及其他進口報單送交臺

灣省菸酒公賣局（以下簡稱公賣局）審查，嗣審查通過發給專賣憑證字號

後，始辦理進口及銷售，一切程序皆依法令規定辦理，並無於酒瓶標籤、

包裝、吊牌及廣告上，對酒齡、酒精濃度及行銷地區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且無於廣告上對專利權為引人錯誤之表示云云，查原處分機

關以威士忌酒齡係自其入桶日期至出桶日期來計算，為歐盟、英、美、加

、澳等多國制定烈酒定義及標示規定，且屬商業慣行，據檢舉人英商○○

有限公司提供其所設技術中心就系爭商品化驗分析威士忌酒自被存放之木

桶中吸取「木質萃取物」組成判斷，系爭商品儲桶時期還不足所標示之三

十年，而未具體指明系爭商品之實際酒齡，與訴願人所檢具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八十九年九月六日之試驗報告，酒齡無適當方法無法試驗之內容，並

無衝突；又該項檢驗關於酒精濃度之部分，與國內專業機構公賣局和食品

工業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食研所）所得結果相近，且該技術中心所負責

酒類品管作業，係符合國際標準組織之ISO9002 標準，顯示該項檢驗具有

相當之專業性及精確度，應值參考，訴願人所提供之菲國產地證明，純屬

對商品名稱及數量之記載，並無法證明系爭商品自入桶至出桶之時間，確

實達到三十年酒齡。至檢舉人委託民間商業調查機構赴菲律賓酒廠調查報

告，該酒廠所產製標示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酒品，實際係以熟成八年之威士

忌，透過加速熟成之加工程序而製成，經原處分機關函詢公賣局表示酒類

加速熟成提高品質，依現有技術確實可能，但與酒齡計算無關，所訴檢舉

人所提供其技術中心所為檢驗報告顯有偏頗，暨其商業調查報告未經受訪

人簽字認可不應採證云云，自不足採。又依檢舉人所設技術中心及公賣局

檢驗系爭商品酒精濃度，均介於三十六至三十七間，與訴願人標示四十，

酒精濃度不符，訴願人稱按食研所檢驗結果，系爭商品酒精濃度與標示之

誤差僅為百分之一屬可容許範圍，與公賣局檢驗結果顯有差距云云，依食

研所於八十八年三月四日致齊麟國際法律事務所函稱，該差距係因採取與

前二者不同之檢驗方法，實驗過程中溫度導致誤差，如修正誤差，檢驗結

果亦介於三十六至三十七，排除該不同實驗間之誤差因素，三個檢驗單位

檢驗結果實屬相近，且公賣局表示，通常國外烈酒在未標示酒精濃度範圍

時，其誤差應在正負０．五以內，其所代理之○○，酒精標示為五十八，

產品品管容許誤差為正負一，系爭商品標示酒精濃度為四十，並未註記誤



差範圍，實際上濃度僅為三十六至三十七之間，其間差距要難認係合理誤

差；公賣局及食研究所檢驗報告雖註明「僅作為參考資料，不得作為廣告

、公證或商業推銷之用」，惟該附註並不妨礙該等文件之真實性與證明力

。至訴願人檢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八十九年九月六日之試驗報告，證明

系爭商品酒精濃度為四十．五一節，依訴願人所附資料，尚難瞭解該試驗

報告之試驗方式條件是否與上開三個化驗機構之報告一致，且該試驗報告

僅針對受測樣本，其結果無從推認系爭商品全體均符合所標示酒精濃度或

推翻其他試驗結果，原處分機關認定訴願人所標示四十酒精濃度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經核並無不妥。又訴願人並無法提供本國以外之其他國家

或地區之銷售情形，其至原處分機關說明亦承認系爭商品僅在菲律賓和臺

灣銷售，僅於未來預計推廣至東南亞、大陸、港澳、歐洲等，要難認有世

界銷售量極佳之事實，與系爭商品廣告為「世界銷售量極佳之頂級威士忌

」顯不相符，實屬虛偽不實之表示，至原廠其他威士忌商品是否銷售至世

界各國，當然與系爭商品之行銷地區無關，所訴系爭商品行銷世界各地具

有世界銷售量極佳之頂級威士忌之事實，並不足採。另訴願人僅於廣告上

表示「專利所有，仿冒必究」，並未具體說明其專利範圍，實則其中僅有

瓶蓋部分具有新式樣專利，易引人認為該商品整體具有專利而陷錯誤，其

雖提供系爭商品包裝盒於八十八年八月間起取得新式樣專利權之相關資料

，惟廣告當時並未取得專利權，自難以事後發生之事證推翻其違法之廣告

用語。審諸事業銷售商品，不得以廣告等方式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不僅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有所規定，亦屬商業倫理之要求，

此不須求於他國法令或商業慣行，亦非謂國內酒類商品相關法制未完備，

即可罔顧事業對於廣告或商品標示之其實義務。至商品是否依法進口與其

標示是否實在本屬二事，訴願人因誤認既已依法進口，即表示系爭商品酒

齡、酒精濃度等標示之真實性已獲政府肯認，應不受處分，顯對國內法規

或進口作業有所誤解。末查，原處分機關曾函請訴願人提供其按月銷售情

形、銷售對象等資料，惟其未能配合提供，原處分機關自無從排除系爭商

品仍於市面流通之可能性，且系爭商品除直接售予消費者外，尚經由訴願

人下游經銷商販售，縱訴願人早已不再有出貨情形或目前已停業，系爭商

品仍不免有在市面流通之可能，所稱系爭商品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前已銷售

完畢，市場上已無流通，且訴願人於八十九年六月已停止營業，就不存在

之事實所為處分顯有違誤云云，並不足採，本件原處分應予以維持。至所

舉原處分機關（八七）公處字第０二六號、第０二七號、第０二八號、第

０二九號、第０三０號及第一０八號處分書，其案情各異，且屬另案，核

難執為本案之論據，併予指駁。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決定如

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郭介恆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李復甸

　　　　　　　　　　　　　　　　　　　　　　　　　　委員　董保城

　　　　　　　　　　　　　　　　　　　　　　　　　　委員　蔡墩銘



　　　　　　　　　　　　　　　　　　　　　　　　　　委員　蔡茂寅

　　　　　　　　　　　　　　　　　　　　　　　　　　委員　周志宏

　　　　　　　　　　　　　　　　　　　　　　　　　　委員　林輝煌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十六日

　　　　　　　　　　　　　　　　　　　　　　　　　　院長　張俊雄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